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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天化股份纪函〔2021〕10 号 

 

工作提醒函 

 

云天化股份所属各单位纪委、纪检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省纪委十届六

次全会精神，持之以恒正风肃纪，锲而不舍纠治“四风”，持续

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，就 2021 年中秋、国庆节

日期间纪律作风建设工作提醒如下： 

一、要切实履行责任，增强政治自觉 

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，不断提高

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坚持不懈贯彻落实中央

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治“四风”、树新风，为公司生产经

营工作提供有效保障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、严于律己，

切实履行起领导责任，把廉洁过节作为近期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

进一步强化纪律规矩意识，管好家属及身边人，树立良好家风，

筑牢思想道德防线，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。 

二、要严明纪律要求，做到令行禁止 

中共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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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党组织要深化教育管理，引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全体

员工严格落实廉洁过节要求，自觉抵制各种不良风气，养成良好

生活习惯，持续巩固作风建设成果： 

（一）严禁餐饮浪费、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公务（商务）接

待； 

（二）严禁借中秋、国庆节日之机违规滥发津贴、补贴、奖

金、福利； 

（三）严禁使用公款购买、赠送节日礼品礼金，违规公款购

买烟、酒、茶、玉等，违规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搞利益输送； 

（四）严禁违规收送礼品礼金、会员卡、购物卡券、电子红

包等； 

（五）严禁公车私用、“私车公养”、酒后驾车，以及利用职

务便利借占下属单位、管理服务对象及其他单位车辆； 

（六）严禁违规公款旅游或借学习、培训、考察等名义公款

旅游； 

（七）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

请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； 

（八）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敛财； 

（九）严禁违反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； 

（十）严禁违反节日期间值班制度，擅自脱岗漏岗。 

三、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肃执纪问责 

各级纪检机构要切实履行起监督责任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




